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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32745桃園市新屋區大坡里民有二路

2段100號

承辦人：黃雅筠

電話：03-4768350~612

電子信箱：yun7485@mail.dpjhs.tyc.edu.

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坡國輔字第10900078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AMA認知與教學初階工作坊課程表 (1090007866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109學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數學專業成長

研習—AMA認知與教學初階工作坊，敬邀貴校數學教師踴

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－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輔導小組運

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研習內容：

(一)109學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數學專業成長研

習—AMA認知與教學初階工作坊(實體課程)。

１、時間：12/10(四) 13:00~16:30、12/17(四) 13:

00~16:30。

２、地點：永平工商 資訊303教室。

３、講師: 國立交通大學陳明璋退休教授及AMA講師。

(二)109學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數學專業成長研

習—AMA認知與教學初階工作坊(線上直播課程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09000722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1/26 08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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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時間：12/26(六) 08:50~12:10、01/16(六) 08:

50~12:10 。

２、地點：線上教室。

３、講師: 國立交通大學陳明璋退休教授及AMA講師群。

４、連線方式於12/17(四)實體課程中說明，並於線上研習

當天於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網頁數學領域最新公告

中公告連結，但未完成研習報名人員，研習當日恕無

法允許加入線上直播課程。

三、課程表請參閱附件。

四、參加人員及人數：

(一)本市國中、高中(職)數學教師。

(二)本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輔導小組成員。

(三)參加人員上限50人，(二)點成員優先錄取。

(四)下學期進階課程將優先錄取已參加初階課程之教師。

五、研習報名相關資訊：

(一)研習系統：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。

(二)活動編號：J00058-201100002。

(三)研習名稱：109學年度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數學專

業成長研習—AMA認知與教學初階工作坊。

(四)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

六、全程參與之教師(實體課程+線上直播課程)並繳交作業者，

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12小時。

七、與會者課務自理情形下，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八、因應防疫，請參加實體課程之教師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並

配合主辦方量測體溫。97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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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案聯絡人：大坡國中謝錦秀老師，連絡電話：03-

4768350分機211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

校、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、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

學校、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、新興學校財團

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桃園市立中壢

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

等學校、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、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

有得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

達高級中等學校、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、復旦學校財團法

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

等學校、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

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華高級中等學

校、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、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級中等學校、

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、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

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、泉僑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漢英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

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縣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光啟學校財團法人

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、大興學校財團法人

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新屋高級中等

學校、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數學輔導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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